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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城管联〔2023〕416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

行政执法协同工作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部门、房屋管理部门，各公安分局：

为有效遏制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行为，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

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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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（以下统称装修人）、装饰装修

企业和装修从业人员实施房屋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时，应当严

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禁止以下损坏房屋承重结构

的违法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改变房屋的基础、承重墙体、梁柱、楼盖、

屋顶等房屋原始设计承重构件；

（二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；

（三）拆除连接房屋与阳台的砖、混凝土墙体。

二、房屋管理部门应当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职，办

理装饰装修登记，签订并履行装饰装修管理协议，加强房屋

装修期间的日常巡查、材料出入等管理，及时劝阻、制止装

修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；物业服务企业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

应及时报告业主委员会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。

三、对正在实施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，城管

执法部门应立即进行调查取证，制止违法施工行为，物业服

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或居村委员会应做好配合工作，防止损

害后果扩大，避免发生房屋危险。

四、城管执法部门对涉嫌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，

应及时依法查处，如遇阻碍执行职务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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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城管执法部门在查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行为过

程中，发现违法行为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，应核实情况提交

案件移送报告，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后移送公安机关。

案件移送时应按规定附案件移送函、案件调查报告以及其他

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材料。

公安机关按照规定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决定的，应当自

作出决定之日起 3 日内书面通知城管执法部门。公安机关经

审查认为移送案件的证据不充分的，可提出补充调查意见，

由移送案件的城管执法部门补充调查。

六、损坏房屋承重结构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安全，

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

罪的, 城管执法部门应按照行刑衔接的有关规定移送公安机

关，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、城管执法部门、房屋管理

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共同研究处理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案件中遇

到的涉嫌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，相互反馈案

件处理情况。

八、各街道、镇人民政府和房屋管理部门、城管执法部

门、公安部门要依托党建引领加强社区综合治理，充分发挥

居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社区志愿者、行

业协会的作用，加大法治宣传，落实普法责任，提升社区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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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和装修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，共同维护房屋安全和

居住安全。

九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   市房屋管理局      市城管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公安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8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3年9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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